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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国内化肥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、灾后恢复农业

生产用肥需要，做好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运行遵循企业承储、政府补助、市

场运作、自负盈亏的基本原则。

第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负责统筹管理国家化肥商业

储备。

第二章 储备规模、品种、时间

第四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分为氮磷及复合肥储备、钾肥储

备、救灾肥储备三部分。其中，氮磷及复合肥储备和钾肥储备为实

物储备，救灾肥储备为能力储备。

第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

化肥商业储备目标规模，明确每轮承储责任期内的年度执行规模；

如调控需要，可调整年度执行规模。

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并商农业农村部、供销合

作总社，统筹考虑地方农作物种植规模、用肥需求等因素，明确每

轮承储责任期内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分省份（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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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规模和品种。

第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明确国家化肥商业储备

承储责任期和年度储备时间。原则上，氮磷及复合肥储备每轮承储

责任期为 2年，每年度储备时间为 6 个月；钾肥、救灾肥储备每轮

承储责任期为 4年，每年度储备时间为 12 个月。

第三章 承储企业确定及任务下达

第八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应具备相应化肥生产或

经营资质，以及落实储备任务所需的仓储设施、管理能力、安全生

产条件等。其中，钾肥储备承储企业应为化肥进口国营贸易企业、

非国营贸易企业（统称为贸易类承储企业），或者资源型钾肥生产

能力 100 万吨（含）以上的企业（统称为生产类承储企业）；贸易

类承储企业应具备承担救灾肥储备任务能力。其他条件由国家发展

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确定。

第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依法通过竞争方式确定承储

企业及其具体储备任务。

第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联合下达储备任务，明确承

储企业、储备品种和数量、工作要求等内容。其中：

（一）氮磷及复合肥储备任务下达给相关省级发展改革委、财

政厅（局），抄送财政部相关监管局。省级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（局）

联合通知承储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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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钾肥储备、救灾肥储备任务直接下达给承储企业，抄送

相关省级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（局）和财政部相关监管局。

第十一条 如承储责任期内承储企业被取消储备任务，相关储

备任务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另行安排。

第四章 储存

第十二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仓库（库点）应位于我国关境内，

涂刷、悬挂或者树立“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库”标识标牌。其中，氮

磷及复合肥储备仓库（库点）应位于任务区域内，钾肥储备仓库（库

点）应重点布局在交通便利地区或者粮棉等主要作物主产区。其他

要求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确定。

第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确定储备任务考核要

求；如调控需要，年度储备时间内可作必要调整。

第十四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货物货权方应为承储企业，在仓

库（库点）内单独存放；如与其他货物同库（点）应当分区（分垛）

并挂牌管理。承储企业应规范落实储备任务，确保储备化肥品种、

数量、质量、账务管理等符合考核要求。

第十五条 承储企业应按要求报送储备任务执行有关情况，并

附相关数据资料和证明材料。年度储备时间开始后，按月报送储备

动态情况；年度储备时间结束后，报送年度储备任务执行情况报告。

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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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氮磷及复合肥储备承储企业报送储备任务所在地省级发

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（局），抄送财政部相关监管局。

（二）钾肥储备、救灾肥储备承储企业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（经

济贸易司）、财政部（经济建设司），抄送财政部相关监管局。

第五章 投放、轮换、动用

第十六条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用于满足国内农业生产用肥需

要。

第十七条 氮磷及复合肥储备年度储备时间结束后，承储企业

应及时将化肥储备向社会投放，优先满足所在任务区域需要。

第十八条 钾肥储备实行自主轮换，承储企业确定轮换时机，

轮出后 30 个工作日内补足储备库存。特殊情况下，经国家发展改

革委、财政部同意可适当调整补库时限。

第十九条 如遇自然灾害需动用救灾肥储备，相关省级发展改

革委会同本级农业农村部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动用申请。国家

发展改革委统筹向承储企业下达动用通知，明确动用数量、价格等

要求。承储企业按通知要求在指定区域投放救灾肥储备。交通运输

部等协调做好救灾肥运输保障。

第二十条 在调控需要的情况下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

可要求承储企业应急投放氮磷及复合肥储备、钾肥储备，补助资金

按实际储备时间核定。如下达应急投放任务时明确补库要求且承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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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按要求落实补库任务的，视为完成当年度储备任务。

第二十一条 承储企业应按要求报送储备投放、轮换、动用情

况，并附相关数据资料和证明材料。

第六章 资金补助

第二十二条 中央财政对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任务给予资金补

助。其中：

（一）对氮磷及复合肥储备任务给予贴息补助，补助标准统筹

考虑行业平均储备成本费用、贷款市场 1年期报价利率等因素计算

确定。

（二）对钾肥储备任务给予固定金额补助，按贸易类承储企业

和生产类承储企业分别确定补助标准，具体按两类企业中的各自最

低报价且不超过相关合理成本确定。合理成本统筹考虑资金占用、

仓租保管等因素确定。

（三）对救灾肥储备任务不给予单独补助，原则上与相关钾肥

储备任务合并考虑。

第二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（经济贸易司）在年度储备时间

结束后，审核各有关地方报送的核查情况等材料，在此基础上将相

关储备任务完成数量、储备时间以及核查处理意见、补助资金预拨

和清算安排建议等汇总提供给财政部（经济建设司）。

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对国家发展改革委补助资金安排建议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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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审核后及时拨付补助资金。补助资金按年度预拨，承储责任期结

束后清算。其中，中央企业补助资金由财政部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

关制度规定拨付；地方企业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通过地方财政转

拨。

地方财政收到中央财政拨付的补助资金后，应在 30 日内转拨

至承储企业。

第二十五条 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要求，各级财政

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组织实施国家化肥商业储备补助资金预算

绩效管理工作，适时组织实施重点绩效评价。

第二十六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立足职能定位，按照市场化、

法治化原则为承储企业落实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任务提供政策性信

贷支持。其他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按商业原则向承储企业提供优惠、

便捷的信贷服务。

第七章 监管核查

第二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明确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监

管核查要求，有关单位据此对承储企业储备任务执行情况进行核

查。其中：

（一）氮磷及复合肥储备任务的核查，按年度由储备任务所在

地省级发展改革委组织。年度储备时间内应组织现场核查；年度储

备任务结束后应形成包括核查结果和处理建议等内容的报告，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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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（经济贸易司）、财政部（经济建设司），抄送财

政部相关监管局。

（二）钾肥储备、救灾肥储备任务的核查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

（经济贸易司）组织。

第二十八条 根据工作需要，相关发展改革委可委托第三方机

构开展储备任务核查工作。

第二十九条 财政部组织财政部相关监管局在每轮承储责任

期内，择机对承储企业储备任务执行情况开展专项抽查，将抽查结

果报送财政部（经济建设司）。

第八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条 根据有关单位核查情况及处理建议，承储企业出现

以下情形的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责令限期整改：

（一）承储企业生产或经营等资质不符合要求的；

（二）储备仓库（库点）不符合要求的；

（三）不按要求报送储备相关数据资料和证明材料的；

（四）其他影响储备任务落实但情节轻微的行为。

第三十一条 根据有关单位核查情况及处理建议，承储企业出

现以下情形的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不予拨付当年度相关任务

补助资金：

（一）不按要求入储、存放储备化肥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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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不按要求投放、轮换储备化肥的；

（三）储备任务账证不符、账账不符、账实不符的；

（四）将储备任务贷款资金挪作他用的；

（五）年度储备时间内出现第三十条中两种及以上情形的；

（六）承储责任期内连续两年被责令限期整改的；

（七）其他严重影响储备任务落实的行为。

第三十二条 根据有关单位核查情况及处理建议，承储企业出

现以下情形的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取消其相关储备任务，

不予拨付当年度相关任务补助资金，并收回承储责任期内相关任务

已预拨的补助资金：

（一）单方面终止储备任务的；

（二）非因不可抗力未完成储备任务的；

（三）不按要求进行动用、应急投放的；

（四）拒不服从国家储备管理的；

（五）未按要求完成第三十条所列情形限期整改工作的；

（六）承储责任期内连续两年出现第三十一条中前五类情形

的；

（七）其他影响储备任务落实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。

第九章 附 则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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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国家化肥商业储备

管理办法》（发改经贸规〔2022〕1320 号）同时废止，此前已下达

仍需继续执行的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任务仍按原办法相关规定执行。


